〈附表六〉  國立清華大學工作安全衛生承諾書

1、 本人於貴校轄區工作期間，將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及貴校安全衛生相關規章之規定，以避免財物損失，確保人員安全。

2、 本人自備之機具設備已有完備之安全防護，非經許可，不得任意使用、異動貴校之機械設備及器具，並依作業特性穿戴適當的防護器具。

3、 本人非經貴校工作區域、委託部門或設備工程部門許可，不得接用電源及不得使用明火。

4、 作業前本人先洽詢工作區域、委託部門了解有關作業環境及工作性可能存在之危害因素，並予以防範。

5、 作業中若發現潛在既存之危害因素，或發現任何事故時，本人將立即通知貴校工作區域、委託部門聯絡人。

6、 工作期間倘因本人疏忽，致發生任何事故，本人願意賠償一切損失。

7、 本人已詳閱本承諾書之各項內容，並將確實遵守相關規定。

承 諾 人：


公司單位：


工作區域：


部門名稱：


聯 絡 人：


電    話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

